
先后购置多台“老虎机”“捕鱼机”，
并租赁营业场所供人进行赌博游戏，营
利 6000 余元……近日，被告人王某因犯
赌博罪，被康保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一
年，并处罚金 1 万元，并禁止其一年内从
事电玩娱乐活动。

2014 年 11 月份，王某未经相关行政
部门许可，未办理营业执照，在康保县租
赁营业场所开设电子游戏厅，经营电玩
游戏。2017 年 1 月至 11 月，王某以营利
为 目 的 购 买 14 台“ 老 虎 机 ”、8 台“ 捕 鱼
机”，在该游戏厅内吸引不特定人员参与
赌博，非法营利 6000 余元。经相关部门
认 定 ，“ 老 虎 机 ”和“ 捕 鱼 机 ”都 属 赌 博
机。2017 年 12 月 8 日，王某到康保县公
安 机 关 投 案 ，如 实 供 述 自 己 的 犯 罪 事
实。在法院审理期间，王某退缴非法所
得 6000 元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王某以营利
为目的，购置赌博游戏机，吸引他人参与
赌博，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。鉴于王
某投案自首，且主动退缴非法所得，法院
依法从轻判处王某管制一年，并处罚金 1
万元；作案工具 8 台“捕鱼机”、14 台“老
虎机”及非法所得 6000 元均予以没收；禁
止王某一年内从事电玩娱乐活动。

《刑法》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，
开设赌场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或者管制，并处罚金。同时，《刑法》第六
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
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，是自首。对于
自首的犯罪分子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
罚。其中，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
此外，《刑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管制的期
限，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。判处管制，
可以根据犯罪情况，同时禁止犯罪分子
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，进入特定区
域、场所，接触特定的人。

本案中，被告人王某未经相关行政
部门许可，也未办理营业执照的前提下，
以营利为目的，购置赌博游戏机，吸引他
人 参 与 赌 博 ，其 行 为 构 成 开 设 赌 场 罪 。
鉴于王某投案自首，且主动退缴非法所
得，所以法院从轻判处其管制一年。此
外，由于被告人王某在经营电玩娱乐期
间，开设赌场，吸引他人参与赌博，法院
依法禁止其在一年管制期内从事电玩娱
乐活动。

女子将户口从村中迁出又迁
回后，是否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
织成员资格？能否享有分配该村
土地补偿款的权利？近日，邢台
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承包地征收
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，依法判令
某村委会给予贺某土地补偿费 2
万元。

原告贺某自出生后一直在邢
台县山区某村居住，2005 年 9 月因
上学办理了“农转非”手续，将户
口迁到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贺某
一直没有工作，户口也无着落，便
在 2010 年 5 月将户口又迁回了该
村，还在村里结婚居住并办理了
医保。

2017 年 ，高 速 公 路 占 地 征 用
了该村部分土地，该村“两委”讨
论决定，参与分配人员为 2010 年
12 月 30 日 以 前 户 籍 登 记 在 该 村
的农业户口人员。然而，当贺某

去村委会要求分配补偿款时，却
被 告 知 其 不 在 补 偿 款 分 配 范 围
之内。

贺 某 认 为 ，自 己 虽 在 上 学
时 将 户 口 迁 出 ，但 毕 业 后 其 没
有 工 作 又 将 户 口 迁 回 该 村 ，还
在 村 里 结 婚 生 子 ，参 加 村 里 的
选举和新农村合作医疗，即便自
己 已 出 嫁 ，可 一 直 未 离 开 该 村 ，
应该属于该村成员，应该获得征
地 补 偿 款 。 村 委 会 则 以 当 初 同
意其将户口迁回，是为了方便其
以 后 结 婚 和 办 理 一 些 证 明 使 用
的 ，虽 在 村 里 居 住 还 办 理 了 医
保 ，但 并 不 具 备 分 配 征 地 补 偿
款 的 资 格 。 贺 某 与 村 委 会 多 次
协 商 无 果 后 ，一 纸 诉 状 将 村 委
会 告 上 了 法 庭 。

法院 经 审 理 认 为 ，农 村 集 体
经 济 组 织 可 以 依 照 法 律 规 定 的
民主议定程序，决定在本集体经
济组织内部分配土地补偿费；但
其 作 出 的 分 配 方 案 不 得 侵 犯 经

济 组 织 成 员 的 合 法 权 益 。 原 告
贺某自出生落户到该村，自然取
得 该 村 集 体 成 员 资 格 并 分 得 土
地、果树，在该村参与选举、参加
新农村合作医。虽已出嫁，不能
因 此 丧 失 村 集 体 成 员 资 格 。 原
告 2010 年 5 月 将 户 口 迁 回 原 籍 ，
属 于 被 告 议 定 的 土 地 补 偿 款 方
案分配范围，应给予原告土地分
配补偿款。经调解无效后，依照
相关法律规定，法院判令被告某
村 委 会 给 予 原 告 贺 某 土 地 补 偿
费 2 万元。

最 高 人 民 法 院《关 于 审 理 涉
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
律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
会、村民小组，可以依照法律规定
的民主议定程序，决定在本集体
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

地补偿费。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
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
员资格的人，请求支付相应份额
的，应予支持。但已报全国人大
常委会、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
规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、地方政
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
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
定的除外。

本 案 中 ，贺 某 出 生 并 落 户 在
该村，后因考上大学，户口被政策
性“农转非”，大学毕业后，户口迁
回该村，出嫁后户口未迁出该村，
也未在嫁入地居住生活，仍在该
村居住生活。在其未取得其他集
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，或未在其
他地方享有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
下，原家庭承包地是其基本的生
活保障，其并未丧失原集体经济
组织成员资格。其主张参与征地
补偿分配，是其作为该集体经济
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权利，应予
支持。

7星期五

2018年 8月 17日就案说法责编：李胜男 电话：0311-89920069

邮箱：fayuanzk@126.com

未约定利息
能否主张逾期还款利息

欠条“一词多义”引发的口水之争
购置“老虎机”供人赌博
店老板被判管制一年
□ 樊利军

说法

□ 尹文涛 赵增强

出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出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
车主是否负有赔偿义务车主是否负有赔偿义务

说法

机动车作为现代主要交通工具，
经常会出现借用情形。但是如果发生
交通事故，出借人是否应该承担连带
赔偿责任？下面，我们通过一则案例，
告诉大家出借车辆有哪些风险？

原告苑某骑电动自行车，与被告
许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，
造成苑某受伤住院。因对医疗费等各
种费用承担问题协商无果，苑某将许
某等人告上法院。

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，许某
驾驶的轿车系被告张某所有，该车辆
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，事故
发生在保险期间。根据《侵权责任法》
的有关规定，法院于近日对此案作出
判决，由被告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
任 限 额 内 赔 偿 原 告 苑 某 各 项 损 失
19336 元，超出部分 5450.88 元，由驾驶
人被告许某承担赔偿责任。因车主张
某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，法院驳
回了原告主张由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

任的请求。

《侵权责任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
因租赁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
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，发生交通事故
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由保险
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
内予以赔偿。不足部分，由机动车使
用人承担赔偿责任；机动车所有人对
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赔
偿责任。同时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
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规定，机动
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机动车所
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人
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
错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
陷，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
一的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
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；
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、服

用 国 家 管 制 的 精 神 药 品 或 者 麻 醉 药
品，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
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；其它
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
过错的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车主在出借
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下承担的是
过错责任，如果不能证明车主对损害的
发生有过错的，车主就不承担相应的赔
偿责任。本案中，车主张某对事故的发
生不存在过错，所以不承担赔偿。

尽管如此，但借车并不仅仅是交
个钥匙这么简单，将车借给别人，还是
应该尽到下面几点注意义务，避免发
生交通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：要查

看车辆是否存在隐患，在出借前要检
查车辆是否存在刹车制动不灵、车灯
不亮、胎压不均衡等影响安全行驶的
故障，保证出借车辆车况良好且无瑕
疵；要查看 借 车 人 是 否 有 驾 照 ，借 车
人有没有合法驾照，驾照的准驾车型
与车辆是否符合；要判断借车人是否
能 安 全 驾 驶 ，要 看 借 车 人 有 没 有 喝
酒 、甚 至 有 没 有 吸 毒 等 ；要 了 解 借 车
人 是 否 是 未 成 年 ，如 果 借 车 人 未 成
年 ，这 种 情 况 下 出 了 事 故，未成年人
的监护人当然要承担责任，但车主因
未能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，也应按其
过错承担责任。

一 张“ 今 还 欠 款 10000
元 ”的 欠 条 ，是 说 已 偿 还 欠
款 1 万 元 ，还 是 说 仅 剩 欠 款
1 万 元 ，到 底 是 哪 个 意 思 ？
近 日 ，张 家 口 市 桥 东 区 人
民 法 院 就 审 理 了 这 样 一 起

“ 一 词 多 义 ”造 成 的 民 间 借
贷纠纷案。

张某与王某合伙经营网
吧，王某因资金不足向张某
借款 10 万元，后网吧因经营
不善关闭，但王某却迟迟不
还借张某的 10 万元，无奈之
下张某将其诉至法院。

庭 审 过 程 中 ，张 某 提 供
了王某借款 10 万元的欠条，
王某则向法院提交了另一张
欠条，欠条上写着“今还欠款
10000 元”，并有原、被告二人
的签字。双方对于王某提供
的欠条内容却各执一词，王
某称其确实欠张某的钱，但
已偿还大部分，欠条内容的
意思为现只欠张某 1 万元未
还；而张某则称此欠条内容

的 意 思 为 王 某 偿 还 了 1 万
元，剩余大部分尚未偿还。

根 据 最 高 人 民 法 院《关
于 审 理 民 间 借 贷 案 件 适 用
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》，法
官 向 双 方 当 事 人 分 配 了 举
证责任，被告抗辩已经偿还
借款的，应当对其主张提供
证 据 证 明 。 鉴 于 王 某 未 能
提交相应的还款证明，并对
还 款 时 间 及 还 款 金 额 都 无
法予以说明，法官认定其抗
辩不成功。之后，随着其他
证据以及证人证言的出现，
法 官 依 法 认 定 欠 条 内 容 为
王 某 偿 还 了 张 某 10000 元 ，
于 是 判 令 王 某 偿 还 剩 余 借
款本金。

最 高 人 民 法 院《关 于 审
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六条规
定，原告依据借据、收据、欠
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
诉讼，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

款，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
证据证明。被告提供相应证
据证明其主张后，原告仍应
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
证明责任。本案中，张某提
供了王某借款 10 万元的欠条
后，王某抗辩其已经偿还了
大部分借款，并以一张“今还
欠款 10000 元”的欠条进行证
明。但该欠条有歧义，所以
王某应继续就其已经偿还了
大部分借款进行举证，但其
此时却举证不能。相反，对
于张某提出的王某仅偿还了
1 万元的主张，其以其他证据
及证人证言进行了举证。故
此，法院依据证据举证规则，
依法认定欠条内容为王某仅
偿还了张某 10000 元，遂判令
其 再 偿 还 剩 余 借 款 9 万 元 。
针对这一起由于借条书写不
规 范 而 引 起 的 民 间 借 贷 纠
纷，法官提醒大家，在书写借
条时，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多
音词或者多义词，防止因出
现“一词多义”而产生不必要
的纠纷。

2017 年 3 月 16 日，陆某
为了生意周转，向黄某借款
60 万 元 ，并 签 订 了 借 款 合
同，约定借款期限 6 个月，月
息 2 分，陆某在借款人处签
名。出于哥们义气，在场的
陆 某 好 朋 友 刘 某 也 在 合 同
签 订 时 间 下 方 签 名 。 借 款
到 期 后 ，黄 某 多 次 催 要 ，陆
某迟迟不还借款。2017 年 7
月 ，黄 某 将 陆 某 、刘 某 诉 至
法院。庭审中，被告刘某辩
称自己只是借款的见证人，
不应承担还款责任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刘某
在借款合同上的签名，并没
有注明自己为保证人，也无
法推定其为保证人，且其在
答辩中认为自己只是个见证
人，故不能认定刘某为保证
人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有关
规定，法院作出判决，陆某偿
还黄 某 60 万 借 款 本 金 及 利
息，刘某不承担还款责任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
理 民 间 借 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一
条规定，他人在借据、收据、
欠 条 等 债 权 凭 证 或 者 借 款
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，但未
表 明 其 保 证 人 身 份 或 者 承
担保证责任，或者通过其他
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，
出 借 人 请 求 其 承 担 保 证 责
任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
本案中，刘某虽然在借款合
同上签名，但并没有注明其
为保证人，并且也无法推定
其为保证人，故不能认定刘
某为保证人。同时，从价款
合同的签名形式上看，刘某
没 有 在 借 款 协 议 上“ 借 款
人 ”后 面 或 下 一 行 签 名 ，而
是在借款人签字、注明协议
签订时间的下一行签名，这
与 日 常 民 间 借 贷 的 借 条 签
名形式完全不符，由此可以
否 定 刘 某 为 共 同 借 款 人 的
身 份 。 故 法 院 认 定 刘 某 为
见 证 人 ，不 承 担 还 款 责 任 。
就 此 ，法 官 提 醒 大 家 ，签 字
人在借款凭证上签字时，应
明示自己是何种身份，以保
证借条签订的规范性，避免
纠纷的发生。

日 常 生 活 中 ，朋 友 、熟
人 之 间 相 互 借 款 已 是 常 见
现 象 ，都 是 为 了 应 应 急 ，无
所 谓 利 息 不 利 息 。 但 就 是
这样，也有不少人不按期还
钱。对于这些人，我们应该
怎 么 办 呢? 日 前 ，李 某 用 自
己的经历告诉人们，要对他
们主张逾期利息。

2012 年 11 月，张某为了
盘下一座商铺，以个人名义
向李某借款 30 万元，约定 1
个 月 内 还 款 ，并 打 有 借 条 ，
但 是 未 约 定 利 息 的 相 关 事
项。借款到期后，李某催要
借款，并索要利息。张某称
资金周转困难，遂多次推迟
还款期限。2017 年 6 月，李
某 一 纸 诉 状 将 张 某 告 上 法
庭，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 30
万元，以及按年利率 6%计付
的逾期利息。

法 院 经 审 理 后 认 为 ，
原、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
系 ，系 双 方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，
未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
制规定，属合法有效。原告
向被告提供借款后，被告未
按约如期偿还借款，应属违

约。原、被告在借条上未约
定 利 息 ，根 据 法 律 规 定 ，借
期内视为不支付利息；原告
主张的逾期利息，符合法律
规 定 ，应 予 支 持 。 对 此 ，法
院作出判决，被告归还原告
借款本金 30 元，以及自还款
期限届满后起按年利率 6%
计算支付的逾期利息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九条
第二款第(一)项规定，既未约
定借期内的利率，也未约定
逾期利率，出借人主张借款
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
率 6%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支持。本
案中，原告长时间多次催告
还款后，被告仍置之不理，在
此 情 况 下 如 不 对 其 进 行 惩
罚，不利于债权人合法权益
的保护，不利于诚实守信原
则的遵守，不利于诚信社会
的建立。故此，原告请求被
告以本金 30 万元为基数按年
利率 6%支付逾期利息，合法
合理，法院判决予以支持。

今 还 欠
款10000元

念huan !念 hai !

说法

随意在借款合同上签名
承担还款责任吗

□ 刘凡

说法

□ 古孟冬

□ 古孟冬

说法

□ 梁燕 王鹏飞 张艳岭

说法

户口迁出再迁回
就失去分配征地补偿款资格？


